
2004年第 98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3年電訊 (修訂)條例〉(2003年第 30號)
2004年 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2003年電訊 (修訂)條例》第 1(3)條，指定 2004年 7月 9日為該條例第
5、 6、 7、 8、 9及 12條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
曾俊華

2004年 5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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